
附件1：

项目申报提示

1、项目申报表和审核表必须认真填写，所填资料必须真实、合理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夸大事实。
2、项目的策划应以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、操作性强、社会影响力大、实效性强为总体方向。基金会将重点考虑善于总结经验，提高服务水平，扎实服务群众，建立并完善机制的志愿者组织所申报的项目。
3、每个获资助项目均会对应安排项目督导员对项目活动进行督导，项目负责人必须提前与督导员取得联系，告之活动开展的具体时间和地点，并提供活动资料让督导员提前了解情况，以便督导员在活动开展当天到现场进行督导。
4、所有通过基金会审批的项目将向社会公布并接受公示，在公示期间无异议的获资助单位，应在接到确认通知后一周内建立好项目博客，并报告基金会，同时必需在省志愿者注册管理系统注册成立团队，以便统一管理。

    5、报送项目材料时，需附上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，以及《承诺书》原件，《承诺书》可在基金会网站：http://www.gdzyzjjh.org，

以及通知公布的其它相关网站下载。
6、因财政拨款项目需要接受绩效考评，所有获资助项目必须按要求按时上报资料，并配合开展基金会的绩效考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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